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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 
查询时间：2022年03月02日 19: 34: 48 

权证号信息 
	 查询编号：3220302193400039 

所属行政区域 相城区 

权证号 苏（2019)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15245号 

不动产单元号 32050了0010980810298F00010504 
权利人 、卞兆华艺张熏拜一一 

权利人证件号 320828 197904223095/371327 198911 且 551叨 

登记日期 20 19-05-13 
证书状态 现势 

附记 ：共同共有：卞兆华、张慧轩 

房屋信息 

房屋户室序 
号 

房屋建筑面积 房屋用途 房屋性质 总层数 所在层 坐落 

土 H2,26 成套住宅 6 5 
m
3
7
s
o
4
s
 

 

土地信息 

坐落 面积（平方米） 使用起止期限 土地性质 土地用途 
相城区元和街道兰菊坊3了号 

504k 
3712 207 3-10-30止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

附属设施信息 

用途 建筑面积〔平 
方米） 

套内建筑面积 
（平方米） 

分摊建筑面 
积（平方米） 

房屋坐落 土地使用期限 

共有权人 

权证号 共有权人 共有方式 共有比例 
苏 (2019）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15245号 卞兆华 共同共有 
苏（20土 9)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15245号 张惹轩 共同共有冲一 

他项权利信息 

他项权证号 他项权利人 

黯
  

抵押方式 俄权数额 
（万元） 

债务履行期限（债 
权确定期间） 

设定日期 

苏 (2019) 苏州市不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一般抵押 20 19-05-08起 20 19-05-13 
动产证明第 公司苏州分行 2绍 2 049-05-08止 15:47:42 
7010485号 

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 

苏 (2019) 苏州市不 黄锁伟 全部 一般抵押 20 19-07-15起 20 19-07-16 
动产证明第 35 2020-12-3 1止 16 ・ 3524 
7017045号 

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 

限制权利信息 

限制权人 查封类型 查封文号 设定日期 结束日期 注销日期 备注 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 

法院 
轮候查封 (
2
0
2
1
)
0
5
0
7
4
,

3
0
6
3
 

 

202 1-08-19 2024-08- 18 

苏州工业园区人民 轮候查封 (2021) 苏 2021-11-19 2024-1卜阳 
法院 0591民初 

/1可？;g号、 

苏州市呆史区人民一 一一遭趁—— ((2021 )苏0o6 ._.202Jz0上23 2024-04-22 
伟浪中 ) 法院 \ 2026号／ 

其他 

类型 巨青况 

预告登记 「无 
异议登记 ｝无 
地役权登记 	 ｛ ｝无 

xuy
高亮文本



l 无 

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2022年03月02日 



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

执行告知书 

(2022）苏 0591 执 1457 号 
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

张慧轩、卞兆华：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

行与被执行人张慧轩、卞兆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被

执行人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本院查封了被执

行人卞兆华、张慧轩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兰菊坊 

37 号 504 室不动产。本院经市场询价，确定了该房地产市场

价为人民币 2500000 元，一拍起拍价为人民币 1750000 元。 

如对上述价格有异议，请于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提

出则视为无异议。 

特此告知。 

联系人：殷明 	 联系电话；05 12-66609202 
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阳橙湖大道 702 号执行局 202 办公室 

xuy
高亮文本



苏 州 工 业 园 区 人 民 法 院 

执行裁定书 

(2022）苏 0591 执 1457 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320594674869 183M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

区旺墩路 125 号。 

主要负责人：王学祥。 

被执行人：卞兆华，男，1979 年 4 月 22 日生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 320828197904223095，汉族，住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

流均镇涧口村二组 61 号。 

被执行人：张慧轩，女，1989 年 11 月 15 日生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 371327198911155140，汉族，住山东省首南县坊前镇

赵家村 38 号。 

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被执行

人张慧轩、卞兆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

人立即履行已经生效的（2021）苏 0591 民初 14799 号民事判

决书所确定的义务，但其迄今仍未履行。本院于执行过程

中查封了被执行人卞兆华、张慧轩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

元和街道兰菊坊 37 号 504 室不动产【权证号：苏（2019）苏

州市不动产权第 7015245 号】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

xu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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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卞兆华、张慧轩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

元和街道兰菊坊 37 号 504 室不动产。 

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审 判 长 曹亚峰

审 判 员 黄延杰

审 判 员 殷 明 

   

(4:件与原本核对无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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